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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60      证券简称：我爱我家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86号 

 

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股份协议转让概述 

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或“我爱

我家”）股东北京和兆玖盛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和兆玖盛”）、昆明汉鼎

世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汉鼎世纪”）、西藏盛钜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西藏盛钜”）于 2018年 6月 22日与五八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关于我爱我

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份转让协议》”）。

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约定，和兆玖盛、汉鼎世纪和西藏盛钜拟合计将其持有的

我爱我家 150,000,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（占我爱我家总股本的 8.28%）

转让给五八有限公司，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7.12元/股（不低于协

议签署日 2018 年 6 月 22 日的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7.19 元的 90%），合计

150,000,000 股股份转让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106,800万元。其中，和兆玖盛转让

80,000,000 股（占我爱我家总股本的 4.42%），转让价款为 56,960 万元；汉鼎

世纪转让 35,000,000股（占我爱我家总股本的 1.93%），转让价款为 24,920万

元；西藏盛钜转让 35,000,000 股（占我爱我家总股本的 1.93%），转让价款为

24,920 万元（前述股份转让以下合称“本次股份协议转让”）。上述事项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6月 2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

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（2018-066号）、

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等相关公告。 

本次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签订后，我爱我家于 2018年 6月 27日实施完成了经

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，其中，以资本公积金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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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登记日 2018 年 6 月 26 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。上述

权益分派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6 月 2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（2018-064 号）。

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，本公司总股本由  1,811,923,732 股增至

2,355,500,851股。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相关约定，在转让总价款及转让股份

占我爱我家总股本比例保持不变的前提下，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，以除权价

计算，对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转让股份数量和转让价格进行相应调整。调整后具

体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
我爱我家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 我爱我家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

转让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
占总股

本比例 

转让价格

（元/股） 
转让价款（元） 

转让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
占总股

本比例 

转让价格

（元/股） 
转让价款（元） 

和兆玖盛 80,000,000 4.42% 

7.12 

569,600,000 104,000,000 4.42% 

5.48 

569,600,000 

汉鼎世纪 35,000,000 1.93% 249,200,000 45,500,000 1.93% 249,200,000 

西藏盛钜 35,000,000 1.93% 249,200,000 45,500,000 1.93% 249,200,000 

合计 150,000,000 8.28% 1,068,000,000 195,000,000 8.28% 1,068,000,000 

说明：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，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，均为四舍五

入原因造成。 

 

二、协议转让股份过户情况 

2018 年 7 月 12 日，本公司收到五八有限公司提供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

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。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

已于 2018 年 7月 11日办理完成，上述 195,000,000股股份已登记在五八有限公

司名下，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。 

 

三、相关各方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前后的持股情况 

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，本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，仍为

2,355,500,851股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谢勇先生，控股股东仍为西藏太和先

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。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，五八有限公司持有我爱我

家 195,000,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（占我爱我家总股本的 8.28%），成为持有

我爱我家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。 

相关股东在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前后的持股情况变动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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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
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前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（股）  占总股本比例 

北京和兆玖盛投资有限

公司 
120,187,197 5.10% 16,187,197 0.69% 

昆明汉鼎世纪企业管理

有限公司 
147,087,878 6.24% 101,587,878 4.31% 

西藏盛钜投资有限公司 57,024,622 2.42% 11,524,622 0.49% 

五八有限公司 0 0 195,000,000 8.28%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7月 13日 




